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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藝二期末考公民與社會答案卷 

 

 答  案  

一、單選題 (50題 每題 2分 共 100分) 

1.D  2.C  3.B  4.C  5.A  6.D  7.B  8.A  9.C  10.A  11.D  12.B  13.B  14.D  15.D  16.A  17.B  18.B  19.A  20.B  21.B  22.D  23.C  

24.B  25.B  26.B  27.A  28.D  29.C  30.B  31.D  32.D  33.A  34.C  35.D  36.D  37.D  38.B  39.C  40.C  41.C  42.B  43.D  44.C  45.A  

46.B  47.D  48.A  49.D  50.B   

 

 解  析  

一、單選題 (50題 每題 2分 共 100分) 

1.(A)權利能力；(B)7歲以上未滿 20歲屬限制行為能力，除日常生活所必須等法律行為外，原則上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始有效；(C)

未滿 7歲。 

2.(C)即刑法的「從舊從輕原則」。 

3.當事人借貸黃金就應償還黃金，係依誠實信用原則。 

4.(A)收養契約以書面為之，經法院核可後方得終止；(B)原則上應共同收養；(D)依據《民法》，兩人終止收養關係後，仍須比照直系血親關係，

不得結婚。 

6.該富商之繼承人為大房子女 4人與二房獨子 1人共 5人（二房因未登記結婚，無繼承權），由 5人平均繼承遺產。但該富商遺囑指定遺產由二

房獨子一人繼承，其餘 4人可主張之特留分為應繼分 1/2，即 4人分別可獲得 6,000萬 1/2 1/5= 600萬，二房獨子最終可繼承 6,000萬−4

600萬= 3,600萬。 

7.(A)協議離婚必須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並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始生效力；(C)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責，妻子不須對丈夫之

債務負連帶責任；(D)該位男藝人仍須負扶養義務。 

8.依從舊從輕原則，修法後的刑期並未較有利於廣志，因此仍適用舊法之刑期。 

9.(C)刑罰為最後手段，當無法有效使用民事或行政制裁等手段時，始得透過刑罰做為該行為的法律效果。 

10.依據《民法》規定，未成年人對他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時，其父母須負起連帶賠償責任。刑事及行政責任具有專屬的特性，不會由他人代替

負責。 

11.「破壞環境」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是指亂丟垃圾？還是砍伐森林？排放廢水？因為不清楚到底什麼樣的行為才算破壞環境，此種規定使人難

以確定何種行為將觸法，故違反罪刑明確原則。 

12.(A)團結權→工會法；(C)團體交涉權→團體協約法；(D)團體爭議權→勞資爭議處理法。 

13.(甲)為行政法的範圍；(戊)為刑法規範。 

14.(甲)依據著作權法第 13條之規定，著作權人於完成著作時即享有著作權。 

15.限制行為能力人為 7歲以上，未滿 20歲，且未婚者，因此小騰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16.公平交易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所禁止之結合行為。 

17.飲酒過量不受刑法的入罪，依罪刑法定原則不受刑罰的懲處。 

18.大法官第 726號解釋宣告雇主申請責任制，若未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則勞動契約無效，其用意在藉由地方政府主管機關的同意，保護勞工

工作權益。 

19.小應失手打傷同學，並未善盡防止自己的行為侵害他人的義務，因此需負過失責任。 

20.太陽為人力無法支配的有體物，不屬物之範疇，因此依我國民法之規定，該婦女之主張為無效。 

21.(A)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但不因死亡而消滅；(C)依照「有前無後」之繼承規定，僅有戊能夠繼承甲之財產；(D)丁可以主張不得侵害其特

留分。 

22.依據《刑法》罪刑法定主義推導出「溯及既往禁止原則」，《刑法》之處罰只能處罰法律頒布之後的行為，而不能溯及頒布前的行為。 

23.此屬於特別預防理論。是以犯罪行為人為對象，藉由生理與心理的矯治措施，來防止犯罪再發生。 

24.(甲)生蠔與小三在小四出生後結婚，小四因準正而成為生蠔的婚生子女；(乙)前配偶不屬於法定的繼承人；(丙)小三為生蠔的配偶，與生蠔的

兩個女兒平均分配遺產，應繼分為（遺產 1,000萬－負債 100萬）/3=300萬；(丁)雨萌為生蠔的直系血親卑親屬，屬於優先順位的法定繼承

人，應繼分為（遺產 1,000萬－負債 100萬）/3=300萬。 

25.(A)其子女依限定繼承只須賠償所繼承的 30萬元；(C)其子女繼承財產即有損害賠償的義務；(D)其子女若未繼承遺產則無賠償責任。 

26.美麗華大直影城禁止消費者帶外食入場，是屬於定型化契約問題，但顯然不符文化部公告「電影片映演業禁止攜帶外食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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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規定：「電影片映演業不得為禁止消費者攜帶食物進入映演場所食用之揭示、標示或口頭告知。但味道嗆辣、濃郁、高溫熱湯（飲）

或食用時會發出聲響之食物，得於映演場所明顯處揭示或標示禁止攜入。」故答案為(B)。 

27.(B)(D)婚前協議書並非定型化契約；(C)原則上，契約的形式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可由當事人雙方自行約定，不一定要以書面方式約定。 

28.(甲)非婚生子女在生父和生母結婚後，視為「婚生」子女，稱為「準正」；(乙)配偶之間可「收養」對方的子女。 

29.(A)對限制行為能力人（7～20歲）來說，只要得到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就具有法律效力，此零用錢是父母允許處分的財產，所

以行為有效；(B)未成年已婚者為完全行為能力；(C)受監護宣告人無行為能力；(D)民法第 77條：「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

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30.著作權法第 10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31.是我國七種保安處分中的「觀察勒戒」。 

32.(A)、(B)、(C)都是阻卻違法事由；(A)依法律或命令的行為；(B)業務上的正當行為；(C)緊急避難的行為，故上述皆有阻卻違法的事由。 

34.(C)即使騎樓所有權為私有，考量到公眾通行使用之公共利益，則騎樓所有人的權利範圍就會受到限制，屬於所有權的社會化。 

35.該國刑法僅規定於飛機、渡輪上使用手機通訊者才需處罰，法院不得據此認定，於公車上使用手機亦應受刑法約束，故法院牴觸了類推適用

禁止原則。 

36.(A)此購買契約效力未定，且商城老闆與未成年人訂定契約需由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事後承認；(B)此契約為效力未定；(C)此購買契約為特

種買賣，受到《消費者保護法》，違反者失其效力。 

37.(A)此男子若不服判決，可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B)我國離婚採判決離婚與兩願離婚並行；(C)若裁判離婚成立，妻子得向先生提出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 

38.為保障遺囑自由與繼承權人之權益，富婆可自由分配其遺產，但其子女可要求富婆的男友給予遺產中「特留分」部分的財產。 

39.妻子：1/4×1/2×(1000－200)萬＝100萬。 

兒子們與女兒各得：1/4×1/2×800萬＝100萬。 

好朋友花媽則得：(1000-200)萬－(100×4)萬＝400萬。 

40.(A)公開發表權、(B)同一性保持權、(D)姓名表示權皆屬「著作人格權」；(C)改作權，屬「著作財產權」，故依題意選擇(C)經金庸同意將著作

拍成電視劇。 

41.(C)媒體報導若造成恐慌，須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法處理。 

42.土地尚未徵收前，阿丁仍是所有權人，但是行使權利不得以故意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阿丁封路之行為已屬「權利之濫用」，違反誠實信用原

則。 

43.在已知負債比遺產多時，選擇拋棄繼承為較佳；若已知負債小於遺產，但不知是否還有其他負債時，限定繼承為較佳。 

44.刑法規定：「業務上之正當行為，不罰。」故「業務上之正當行為」是所謂的「阻卻違法事由」，拳擊比賽既然被社會視為一種正當的競技活

動屬超法規之行為，因此不具違法性。倘若導致對手受傷，因其為「容許性風險」，亦屬阻卻違法性。 

45.(B)若採取拋棄繼承，無論遺產或是債務都必須拋棄；(C)我國的限定繼承原則採取，若有負債，則僅就因繼承所得之遺產進行清償，負有限

度的清償責任；(D)我國並非完全免除債務，而是僅藉繼承部分所得來清償債務，繼承人不會因繼承反而負債。 

46.雇傭契約針對薪資的擬定是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應由雙方決議，但為了避免勞方受資方的剝削藉由勞動基準法針對薪資作出底線，是對契約自

由的限制。 

47.(A)著作完成時，不須申請註冊即享有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B)申請商標權通過後，可排除他人使用或得以授權他人利用熊讚商標；(C)

熊讚吉祥物非自然人，無肖像權；(D)只要該創作具有原創性，即受著作權法之保護。 

48.(A)行為在新法公告之前，新法對被告不利，故採從舊原則；(B)新的行為才立即適用新法；(C)「從新」不利被告時，則會採用舊的法條；(D)

此處案例條件並無牴觸《憲法》的精神，故不適用釋憲方法處理。 

49.(A)擬制血親是透過收養而成立的血親關係；視為婚生子女屬於自然血親；(B)一方至少年長 20歲以上；(C)此為「強制認領」；「準正」為子女

誕生後，其生父生母才結婚。 

50.(A)此為自由意願下雙方可以選擇的任意規定契約；(C)並未涉及民生必需或急難救助，而非強制締約關係；(D)定型化契約因提供給不特定消

費者簽訂，政府早已積極介入監督其公平性。 

 


